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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稀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2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包头稀土研究院、北方稀土瑞泓（包头）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禾尔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北方稀土新材料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鸿璋、曹露雅、于晓丽、王慧、韩德全、白雪、朱荣华、翟国强、赵静、韩智慧
聚乳酸用稀土增韧改性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聚乳酸用稀土增韧改性剂产品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说明书。

本文件适用于由稀土及其它化合物等原料经复配而成的聚乳酸用稀土增韧改性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文件序号按照要求排序：）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40.1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总则
GB/T 1040.2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
GB/T 1669 增塑剂加热减量的测定
GB/T 2547 塑料 取样方法
GB/T 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009.1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预处理方法通则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17037.1 塑料 热塑性塑料材料注塑试样的制备 第1部分：一般原理及多用途试样和长条形试样的制备
GB/T 29284 聚乳酸（PLA）
GB 3160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通则
GB 31604.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测定
GB 31604.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总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食品模拟物中重金属的测定
GB 31604.5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芳香族伯胺迁移量的测定
GB/T 32366 生物降解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酯（PBAT）
GB/T 47100 颗粒材料 颗粒特性测定中的取样和样本缩分
ISO 2602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均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

REACH 法规 欧盟第1907/200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稀土增韧改性剂 rare earth toughening modifier
由特殊形貌和粒度的稀土化合物为主要成分，配以其它化合物复配而成，在聚乳酸（PLA）塑料制品的加工和应用过程中可提高PLA的拉伸性能。
3.2加热减量 heating decrement（X）
在规定温度和时间条件下，加热后所损失的质量百分数。

4 要求
4.1产品分类
稀土增韧改性剂根据产品用途分为薄膜制品和注塑制品两类。
4.2产品牌号表示方法
         RE   -PLA   -Ⅹ   -Y
                                        第四层次   表示产品更新编号
第三层次   表示产品用途
第二层次   表示聚乳酸
                                        第一层次   表示稀土
第一层次表示产品中的稀土，用RE表示。第二层次表示产品主要用于聚乳酸，用PLA表示。第三层次表示该产品的用途，用于聚乳酸薄膜制品的用B表示，用于聚乳酸注塑制品的用Z表示。第四层次表示产品更新编号。
示例：聚乳酸用稀土增韧改性剂-注塑用牌号 RE-PLA-Z-01
4.3物理性能
粒度：d50=100～300 μm，d90≤500 μm；
加热减量：在125℃±2℃加热10min，X（%）≤1％。
4.4应用性能
4.4.1拉伸性能
聚乳酸材料应符合GB/T 29284的要求。添加1～2% (w/w)稀土增韧改性剂的聚乳酸材料拉伸性能应达到表1所示指标。
表1 稀土增韧改性聚乳酸拉伸性能
	产品牌号
	项目
	性能指标

	RE-PLAB
	拉伸强度
	≥ 15.0 MPa

	
	拉伸标称应变
	≥ 2.5×102 %

	RE-PLAZ
	拉伸强度
	≥ 40.0 MPa

	
	拉伸标称应变
	≥ 1.2×102%


4.4.2安全性能
4.4.2.1 稀土增韧改性剂应通过基于欧洲化学品管理署截止2022年6月10日公布的供授权审议的高关注物质候选清单（根据欧盟第1907/2006号REACH法规），对224种高关注物质（SVHC）进行筛分测试，SVHC测试结果≤0.1%(w/w)。
4.4.2.2加入1～2% (w/w)稀土增韧改性剂的食品接触用聚乳酸材料及制品，应符合GB 4806.7中的规定，感官、总迁移量、高锰酸钾消耗量、重金属、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要求如表2所示。
表2 食品接触用聚乳酸材料及制品要求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感官
	感官
	色泽正常，无异臭、不洁物等
	目测

	
	浸泡液
	迁移试验所得浸泡液无浑浊、沉淀、异臭等感官性的劣变
	

	总迁移量/（mg/dm2）
	≤ 10
	GB 31604.8

	高锰酸钾消耗量/（mg/kg）
蒸馏水（60℃，2h）
	≤ 10
	GB 31604.2

	重金属（以Pb计）/（mg/kg）
4%（体积分数）乙酸（60℃，2h）
	≤ 1
	GB 31604.9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mg/kg）
	不得检出
（检出限=0.01mg/kg）
	GB 31604.52

	母料应按实际配方与树脂或粒料等相关原料混合加工成最终接触食品的塑料材料及制品后进行检测。


4.5外观
产品外观为白色粉末，无目视可见杂物。
5 试验方法
5.1物理性能

粒度的测定，按照GB/T 19077-2024粒度分析 激光衍射法。
加热减量的测定，按照GB/T 1669标准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2应用性能
5.2.1拉伸性能

按附录A中的方法进行拉伸性能的测试。
5.2.2安全性能
5.2.2.1 REACH法规测试按照欧盟第1907/2006号REACH法规的规定执行。
5.2.2.2迁移试验应按 GB 31604.1 和 GB 5009.156 的规定执行。
5.2.2.3总迁移量按照GB 31604.8的规定执行。
5.2.2.4高锰酸钾消耗量按照GB 31604.2的规定执行。
5.2.2.5重金属（以Pb计）按照GB 31604.9的规定执行。
5.2.2.6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按照GB 31604.52的规定执行。
5.3外观检测
取试样适量，在自然光下目视观察，应为白色粉末，无目视可见杂物。
6检验规则
6.1 检查与验收
6.1.1 产品由供方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规定，并填写产品质量证明书。
6.1.2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标准规定不符，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14个工作日内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可委托双方认可的单位进行，并在需方共同取样。
6.2 组批
产品应成批提交检验，每批应由同一牌号的产品组成。

6.3 检验项目
每批产品应进行物理性能、应用性能、外观质量的检验。
6.4 取样与制样
6.4.1取样件数按表4的规定进行。
表 3 取件件数
	件（袋）数
	1 ~ 5
	6 ~ 49
	50 ~ 100
	> 100

	取样件（袋）数
	逐袋
	5
	件（袋）数的10%
只进不舍取整数
	件（袋）数的平方根
只进不舍取正整数


6.4.2取样方法按照GB/T 6678、GB/T 6679中规定的粉末样品的采样，按照GB/T 47100中规定的用四分法缩分至试样所需数量，装入清洁干燥的包装袋中封口，样品应置于干燥器中存放。
6.5 检验结果的判定
6.5.1产品性能分析与应用性能测试结果与本标准规定不符时，则从该批产品中取双倍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重复试验，如仍有一项结果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6.5.2外观检验中任一件(袋)与本标准规定不符合时，则判定该件(袋)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随行文件
7.1标志
产品包装上应有下列标志：
a）产品名称；
b）型号；
c）批号；
d）生产厂名；
f）净含量；
g）生产日期；
7.2包装
产品用纸塑复合袋或编织袋包装，每袋产品均应包装严密，不得有泄漏现象，每袋净重为1kg、5kg、10kg、20kg、25kg。如客户对包装有特殊要求的可由双方另行商定。
7.3运输
7.3.1 装运产品的车厢、船舱和集装箱应保持清洁、干燥，无污染。 

7.3.2 不准许将产品同腐蚀性化学物品及潮湿性材料在同一车厢（船舱）内运输。 

7.3.3 敞篷运输时，应用防水篷布盖好，以保证产品不被雨雪浸入。 

7.3.4 产品在车站、码头中转或终点卸下时，应采用合适的方式装卸，以防包装损坏和碰伤产品。

7.4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阴凉、通风、干燥的室内仓库，堆放时应离地、离墙 10 cm 以上，堆垛高度不超过10 层。
7.5 随行文件

7.5.1每批产品应附产品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a) 产品名称；

b) 供方名称、地址、电话、传真；

c) 生产企业名称（如生产企业与供方为同一单位，则无须重复标注）；

d) 牌号、批号；

e) 数量（净重和件数）；

f) 各项分析检验结果和供方质量检验部门印记；

g) 签发日期； 

h) 产品标准编号或合同号；

i) 生产日期（注明年、月、日，但如批号中已体现，则生产日期可忽略）； 

7.5.2 质量证明书原件应采取有效措施保存，以防损坏，纸质版本或电子版本应及时发给需方。

附  录  A

（规范性）

聚乳酸用稀土增韧改性剂应用性能分析方法
拉伸性能的测定
A.1 方法原理
沿试样纵向主轴恒速拉伸，直到断裂或应力（负荷）或应变（伸长）达到某一预定值，测量在这一过程中试样承受的负荷及其伸长。
A.2 试剂与材料
A.2.1 PLA符合GB/T 29284，PLA熔点≥170℃，玻璃化转化温度≥60℃的树脂。
A.2.2 PBAT符合GB/T 32366。
A.3 试样
PLA、PBAT树脂应在真空干燥箱50℃下干燥8小时以上，使其水分在0.02%以下。聚乳酸薄膜材料推荐配比（PLA:PBAT = 3:7）(w/w)，聚乳酸注塑材料推荐配比（PLA:PBAT = 8:2）(w/w)，稀土增韧改性剂的添加量为1~2% (w/w)。
按GB/T 17037.1 的规定进行，用A型模具制备符合GB/T 1040.2-2022中1AB型试样。
A.4 分析步骤
A.4.1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试验的状态调节按照ISO 291中的规定，在23℃±2℃，相对湿度为50%±10%的条件下调节48h。在与试样状态调节相同环境下进行试验。
A.4.2试样测定
按照GB/T 1040.2标准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速率如表A1所示，每个样品平行测5次。如果需要精密度更高的平均值，试样数量可多于5个。
表A1 试验条件
	产品牌号
	项目
	试验条件

	RE-PLA-B
	拉伸强度
	拉伸速度 20 mm/min

	
	拉伸标称应变
	拉伸速度 20 mm/min

	RE-PLA-Z
	拉伸强度
	拉伸速度 5 mm/min

	
	拉伸标称应变
	拉伸速度 5 mm/min


A.4.3统计分析参数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均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按照ISO 2602。数据结果计算试验结果的算数平均值。
A.4.4有效数字
有效数字，按照GB/T 1040的规定，拉伸强度保留三位有效数字，断裂伸长率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聚乳酸用稀土增韧改性剂的化学成分
B.1 化学成分
聚乳酸用稀土增韧改性剂以稀土化合物为主要成分，与其它有机助剂复配而成，根据具体使用要求，成分有所不同。
稀土增韧改性剂的主要成分范围见表B1。
表B1 稀土增韧改性剂成分
	成分
	质量分数/%

	
	RE-PLA-B
	RE-PLA-Z

	稀土化合物（以REO计）
	10～40
	10～50

	有机助剂 
	余量
	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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